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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壹、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及願景： 

依據行政院院長 97 年 5 月 30 日於立法院第 7 屆第 1 會期施

政方針報告：「政府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協助各縣市發展地

方特色產業。針對所得偏低及人口外移之鄉鎮，本『一鄉一品』

（OTOP，One Town One Product）的精神，協助其發展特色產業

，由地方提出計畫，中央給予協助，以促進發展落後地區的經濟

繁榮，增加就業機會」，爰為促進地方產業發展，提高區域或地

方經濟成長之基本動能，奉行政院 97 年 8 月 22 日院臺經字第

0970034400 號函核定，於 98 年度依預算法第 21 條規定由國庫撥

款成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並編製附屬單

位預算，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亦依預算法第 21 條規定送

立法院。另 98 年 3 月 5 日行政院院會通過「中小企業發展條例

」第 24 條之 1：「為協助發展地方特色產業，以促進地區經濟繁

榮，政府得設立基金」修正案，將本基金設置之規定納入，經行

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通過，並於 98 年 11 月 25 日奉總統令公布

增訂。 

    本基金設立宗旨及願景係協助各縣市發展地方產業，促進地  

區經濟繁榮及增加在地就業機會。設置目標如下： 

（一） 作為中央各部會執行地方產業計畫之協調平台： 

本基金藉由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管理會之溝通協調與指導運

作，使中央各部會所分別執行之地方產業計畫與輔導資源之

挹注得以相輔相成、合作無間，發揮協調平台之功能。 

（二） 運用專業團隊能力，協助地方政府規劃其地方產業發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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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解決地方政府人力不足之問題： 

針對地方政府有關地方產業專才不足之現象，由中央協助地

方政府培訓產業專才、規劃地方產業發展，與在地輔導組織

結合、協助培養在地輔導團隊，使輔導工作能紮根當地，以

落實地方產業在地輔導之目標。 

（三） 發展具國際化潛力之地方特色產業： 

積極發掘並挑選具有國際化發展潛力之地方特色產業，藉由

「國際化」輔導，協助臺灣地方特色產業拓展國際市場。 

（四） 針對人口外移及所得偏低地區，提供適當協助，以增加就業

機會及提高所得收入： 

針對「所得偏低、人口外移」之弱勢地區，積極推動、促進

其具特色或潛力之地方產業或產品發展，以提高所得收入、

促進地方經濟繁榮、創造在地就業機會，進而吸引外移人口

回流。 

（五） 配合地方產業發展需要設置微型園區，協助傳統產業及中小

企業解決用地問題： 

配合地方產業發展需要，協助地方政府規劃以「微型園區」

的區域概念及微型園區群聚輔導方式，解決業者長期以來合

法用地的取得問題，進而協助其具備申請政府輔導資源的資

格，以促進地方產業發展過程中，中小型及微型企業運用政

府資源的意願。 

（六） 支應青年創業｢滅飛｣計畫所需經費，活化政府資源，幫助青

年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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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協助地方政府透過青年創業｢滅飛計畫｣，運用青年高度的規

劃想像力與經營創意的無限發揮，共同研提推動公共閒置資

源轉型、活化。 

（七） 協助具潛力特色產業發展，注入資金或提供優惠融資： 

以發展具潛力之特色產業為主要之輔導對象，透過提供優惠

融資或導入專業輔導團隊等措施，提供地方政府或當地業者

整體發展、人才培訓以及市場行銷之整體規劃與協助。 

（八） 其他地方產業發展相關計畫或事項： 

為協助地方產業之發展得以更為完整，得主動規劃或積極配

合相關部會地方產業發展計畫或事項，全面整合政府資源，

完善臺灣地方產業推動與發展。 

二、施政重點： 

（一）補助地方政府發展地方產業，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二）補助地方政府規劃設置微型園區，協助地方特色產業及中小

企業成長發展。 

（三）成立北中南東地方產業服務團，協助地方政府辦理地方特色

產業藍圖規劃、地方產業短期診斷輔導及地方特色產業人才

培植，促進偏鄉地區經濟活絡，穩定地方就業成長。 

（四）設置臺灣 OTOP 地方特色產品館，協助地方特色產業業者通

路上架並改善產品品質，構建地方特色產品行銷通路。 

（五）辦理 OTOP 通路標章授權業務及地方特色產品展售活動，拓

展行銷管道，增進地方業者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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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六）盤點遴選具國際化發展潛力之地方特色產業，進行國際化輔

導，促進國際交流推廣及商機媒合。 

（七）遴選具地方特色之產業辦理輔導，建立地方永續發展機制及

形塑輔導亮點。 

（八）推動南部休憩服務產業及創新休憩服務場域，建構創新服務

環境。 

三、組織概況： 

（一） 本基金以經濟部為主管機關，並依地方產業發展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辦法第 5 條規定，設地方產業發展基金管理會（以

下簡稱「管理會」），負責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之審議

、年度預、決算之審議及基金執行情形之考核等事項。管理

會置召集人 1 人，由經濟部部長兼任；副召集人 1 人，由經

濟部次長兼任；其餘委員 15 人，由經濟部就產學界及相關

機關代表聘兼之，其中，政府機關代表部分，已遴聘各相關

部會代表 9 名；產學界部分，包括觀光休閒、環境設計、建

築、藝術、文化傳播等專家學者 6 名擔任委員。 

（二） 本基金置執行秘書、副執行秘書各 1 人及辦事員若干人，均

由經濟部就現職人員派兼之，其下之組織為業務組、財務組

及行政組，辦理基金之各項業務。 

四、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特定收入來源，供特

殊用途之特別收入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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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貳、業務計畫： 

一、基金來源： 

（一）利息收入 769 萬 8 千元。 

（二）雜項收入 469 萬元。 

二、基金用途： 

（一）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4 億 5,099 萬 5 千元，係補助及輔導地方產

業發展所需經費，預計執行重點如下： 

1. 提升輔導資源整合效能及運用績效： 

以地方產業優質化為推動目標，除了強化輔導平台資訊的提

供及深耕軟實力之外，亦透過本基金管理會及工作協調會議

提升部會協調整合效能。藉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地方

提案計畫是否重複投入資源進行審查之機制，達到使政府資

源不重複浪費的目標。另外，針對產經發展弱勢地區，透過

評審加分條件的設計，將對弱勢地區產生相當助益。 

2. 主動規劃協助偏遠鄉鎮或天然災害受損之地方產業發展： 

針對偏遠鄉鎮或災後重建需求迫切之地方鄉鎮與部落產業，

提供適時、適地、適質的輔導，以加速地方產業發展，促進

地方產業經營的永續成長。 

3. 增進地方產業推動實質效益： 

各地方政府經由以往年度執行經驗，地方自主推動地方產業

的實力將大為增強，並能賡續推動地方產業輔導，增進地方

產業繁榮之實質效益。 

4. 強化通路布建，並協助地方設置微型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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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規劃推動地方特色產品通路布建及協助地方政府設置微型園

區，強化地方產業之行銷推廣，並協助解決中小型地方產業

用地問題。 

5. 深化亮點輔導效果，強化地方產業的競爭力： 

持續進行地方產業亮點輔導及國際化輔導，型塑地方區域品

牌，擴增產業價值，強化地方產業競爭力，並推動南部休憩

服務產業，建構創新服務環境。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8 萬 6 千元，係辦理基金行政業務所需經費

。 

參、預算概要： 

一、基金來源及用途之預計： 

（一） 本年度基金來源 1,238 萬 8 千元，係存款孳息及雜項收入，較

上年度預算數 1 億 5,212 萬 5 千元，減少 1 億 3,973 萬 7 千元

，約 91.86%，主要係國庫撥款收入減少所致。 

（二） 本年度基金用途 4 億 5,148 萬 1 千元，係補助、輔導地方產業

發展及基金行政業務所需經費，較上年度預算數 5 億 9,421 萬

元，減少 1 億 4,272 萬 9 千元，約 24.02%，主要係補助地方產

業發展計畫經費減少所致。 

二、基金餘絀之預計： 

本年度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差短 4 億 3,909 萬 3 千元，較

上年度預算數 4 億 4,208 萬 5 千元，減少 299 萬 2 千元，約 0.68%

，將移用以前年度基金餘額 4 億 3,909 萬 3 千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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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肆、年度關鍵績效指標：  

關鍵策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提升地方就業 帶動就業人數（人） 20,000 人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提升產值或商機（千元） 1,000,000 千元 

伍、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前（101）年度決算結果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 

1. 基金來源：決算數 1 億 7,342 萬 1 千元，較預算數 1 億

6,549 萬 5 千元，增加 792 萬 6 千元，約 4.79%，主要

係受補助單位繳回補助計畫衍生收入所致。 

2. 基金用途：決算數 6 億 1,287 萬 9 千元，較預算數 6 億

3,534 萬 3 千元，減少 2,246 萬 4 千元，約 3.54%，主

要係因補助計畫執行期間均為 2 至 3 年期，爰依受補助單

位實際執行進度撥款及認列支出所致。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決算數短絀 4 億 3,945 萬 8 千

元，較預算數 4 億 6,984 萬 8 千元，減少 3,039 萬元，

約 6.47%，主要係因補助計畫執行期間均為 2 至 3 年期，

爰依受補助單位實際執行撥款及認列支出所致。 

（二）前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提升地方就業 本基金 101 年度預定達成帶動就業人數

9,500 人，提升產值或商機 330,000 千元，

截至 101 年 12 月底止已達成帶動就業人數

44,473 人、提升產值或商機 27 億 3,891 萬

1 千元（廠商營業額增加）。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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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二、上（102）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績效達成情形： 

（一）上年度預算截至 102 年 6 月 30 日止執行情形： 

1. 基金來源：全年度預算數 1 億 5,212 萬 5 千元，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分配預算數 5,254 萬 1 千元，實際數 5,714 萬 6

千元，執行率 108.76%，主要係因「101 年度中台灣 OTOP

館通路維運計畫」繳回營運回饋金及受補助單位繳回計畫

結餘款所致。 

2. 基金用途：全年度預算數 5 億 9,421 萬元，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分配預算數 1 億 9,861 萬 3 千元，實際數 1 億 7,992

萬 1 千元，執行率 90.59%，主要係因補助計畫執行期間均

為 2至 3年期，爰依受補助單位實際執行進度撥款及認列

支出所致。 

3. 基金來源及用途相抵後，全年度預算數短絀 4 億 4,208 萬

5 千元，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分配預算數短絀 1 億 4,607

萬 2 千元，實際短絀數 1 億 2,277 萬 5 千元，執行率 84.05%

，係上述原因所致。 

 

（二）上（102）年度績效達成情形分析： 

 

年度績效目標 衡量指標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活絡地方經濟發展 提升地方就業 本基金 102 年度預定達成帶動就業人數 12,500

人，提升產值或商機 400,000 千元，截至 102
年 6 月底止已達成帶動就業人 16,156 人、提升

產值或商機 8 億 224 萬 6 千元（廠商營業額增

加）。 

促進地方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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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年度決算數  項　　　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比較增減(-) 說    明

173,421 一、基金來源 12,388 152,125 -139,737

12,899   1.財產收入 7,698 10,705 -3,007

12,899     (1)利息收入 7,698 10,705 -3,007
係基金定存減少，致

孳息相對減少。

155,500   2.政府撥入收入 0 139,950 -    139,950

155,500     (1)國庫撥款收入          - 139,950 -    139,950
係國庫撥補款減少所

致。

5,022   3.其他收入 4,690 1,470 3,220

5,022     (1)雜項收入 4,690 1,470 3,220

主要係增加OTOP地方

特色產品館(中台灣

館)營運回饋金、補

助計畫衍生性收入以

及收回計畫結餘款所

致。

612,879 二、基金用途 451,481 594,210 -142,729

612,387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450,995 593,615 -142,620

主要係補助地方產業

發展經費及推動地方

產業發展相關補助計

畫經費減少所致。

492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86 595 -109

-439,458 三、本期賸餘（短絀－） -439,093 -442,085 2,992

2,056,969 四、期初基金餘額 1,175,426 1,584,120 -408,694

         - 五、解繳國庫          -          -          -

1,617,511 六、期末基金餘額 736,333 1,142,035 -405,702

   中華民國103年度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用途及餘絀預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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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一、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439,093

    調整非現金項目 162 減少應收款項162千元。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438,931

二、其他活動之現金流量

    增加短期債務及其他負債                -

      其他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

三、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淨減－） -438,931

四、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018,767

五、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579,836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現金流量預計表

                               中華民國103年度　　　　　                        　　　



 
 
 

明 細 表 



11

單位：新臺幣千元

數量

(業務量)

財產收入 千元 7,698

  利息收入 千元 7,698
按平均備用資金餘額962,287千元

*0.8%=7,698千元估列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千元 4,690

  雜項收入 千元 4,690

主要係OTOP地方特色產品館(中台灣

館)營運回饋金、補助計畫衍生性收

入以及收回計畫結餘款估列雜項收

入。

總          計 12,388

        中華民國103年度

說                      明
利(費)率 金    額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基金來源明細表

科目及業務項目 單位

預        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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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612,387 一、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450,995 593,615

142,736 　1.服務費用 129,733 151,500

195 　　(1)旅運費          262         - 國內旅費262千元：辦理地方產業發展計畫說

明會及現地訪查等相關業務所需差旅費。

    142,541 　　(2)專業服務費 129,471 151,500 其他129,471千元：

. 1.為推動地方產業發展，辦理地方產業發展

  規劃、研析等工作；地方產業發展相關政

  策及業務說明宣導等，計編列21,000千

  元。

2.成立地方產業服務團，辦理地方特色產業

  實質輔導及藍圖規劃；協助地方政府規劃

  產業發展等，計編列20,000千元。

3.依地方產業發展及產品行銷需求，辦理相

  關產業輔導、通路拓展、產品行銷推廣計

  畫，計編列88,471千元，預計辦理事項如

  下：

(1)發展具有國際化潛力之地方特色產業，進

   行國際化輔導。

(2)依地方產業特性辦理地方特色產業輔導事

   宜，建立地方永續發展機制及形塑輔導點

   具代表性之特色亮點。

(3)強化地方特色產品通路功能，維運地方特

   色產品館，辦理OTOP通路標章授權，推廣

   OTOP遊程及辦理OTOP系列大賞等活動。

(4)結合地方節慶活動或旅遊活動，辦理系列

   行銷推廣活動以及地方特色產品整體行銷

   推廣。

(5)推動南部休憩服務產業及創新休憩服務場

   域及青年創業滅飛計畫。

    449,184     2.會費、捐助、補助、分攤

       、照護、救濟與交流活動費

321,262 442,115

    449,184     (1)捐助、補助與獎助 321,262 442,115 補(協)助政府機關(構)321,262千元：

係為推動地方產業發展及輔導與人才培育；創

新地方產業之生產能力、技術研發、產品設

計、行銷服務及科技應用等；輔導具國際化潛

力之地方產業；整合推動地方產業相關之人文

發展、特色遊程與景點觀光；配合地方產業發

展需要設置微型產業發展或觀光園區；配合地

方產業發展需要，活化地方閒置資產或建設之

周邊景觀，及其他與地方產業發展相關之事

項。其中：

1.補助地方產業發展及行銷等相關計畫計

  298,762千元。

2.其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規劃設置之微型

  園區等地方產業相關發展計畫計22,500千

  元 。

                        中華民國103年度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計畫內容說明前年度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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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3年度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基金用途明細表

計畫內容說明前年度決算數 業務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20,467 　3.其他          -         -

     20,467       (1)其他支出          -         -

492 二、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486 595

44 　1.用人費用 72 72

         44 　　(1)正式員額薪資 72 72 管理會委員報酬72千元：委員17人，預計12人

支領兼職費，每次出席會議兼職費2,000元，

本年度預計召開3次，所需經費72千元。

438 　2.服務費用 394 503

          -     (1)郵電費 0          50

        395     (2)旅運費 200 200 國內旅費200千元：為推動地方產業發展所需

差旅費。

         38     (3)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0 50 印刷及裝訂費50千元：為編印地方產業發展基

金相關法規及基金預決算書表等印刷裝訂費。

          5     (4)一般服務費 3 3 匯費及手續費3千元：係銀行匯費及手續費。

          -     (5)專業服務費 141 200 為推動地方產業發展所需出席及審查費。

10 　3.材料及用品費 20 20  

         10 　　(1)用品消耗 20 20 1.辦公(事務)用品10千元：為辦理地方產業

  所需各種辦公用品。

2.食品10千元：為辦理地方產業所需開會茶

  水及誤餐便當等。

612,879 總　　　計 451,481 594,210



 
 
 

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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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別 單 位 單位成本 數 量 預 算 數 說 明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450,995   本計畫係補助

及輔導地方產

業發展所需經

費。

2.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千元 486       本計畫係支付

基金行政業務

所需經費。

合          計 451,481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單位(或計畫)成本分析表
 中華民國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參 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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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101 年 12 月 31 日 103 年 12 月 31 日 102 年 12 月 31 日

實 際 數 預 計 數 預 計 數

     1,636,251 資        產 741,779 1,180,872 -439,093

     1,636,101 流動資產 741,629 1,180,722 -439,093

     1,517,605 　現金 579,836 1,018,767 -438,931

           442 　應收款項             184               346 -162

       118,054 　預付款項         161,609           161,609            -

             - 　短期貸墊款             -               -            -

             -
投資、長期應收款項、

貸墊款及準備金
            -               -            -

             -   長期應收款項             -               -            -

             -   準備金             -               -            -

           150 其他資產             150               150              -

           150   什項資產             150               150              -

     1,636,251 資產總額 741,779 1,180,872 -439,093

        18,740 負　　　債           5,446             5,446            -

        17,165 流動負債 3,291 3,291            -

        17,165 　應付款項 3,291 3,291            -

             - 　預收款項             -               -            -

         1,575 其他負債           2,155             2,155            -

         1,575   什項負債           2,155             2,155            -

     1,617,511 基　金　餘　額 736,333 1,175,426 -439,093

     1,617,511 基金餘額 736,333 1,175,426 -439,093

     1,617,511 　基金餘額 736,333 1,175,426 -439,093

     1,636,251 負債及基金餘額合計 741,779 1,180,872 -439,093

註：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負債)計1,436,000元，均屬保證品（應付保證品）。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預計平衡表

科　　目 比較增減(-)

              中華民國103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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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及 項 目 單位 數 量
單位成本(元)或

平均利(費)率
預 算 數 說 明

本年度預算數 千元 450,995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450,995

上年度預算數 千元 593,615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593,615

前年度決算數 千元 612,387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612,387

100年度決算數 千元 366,824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366,824

99年度決算數 千元 168,035

  1.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千元 168,035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5年來主要業務計畫分析表
    中華民國103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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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科            目
上 年 度 最 高 可

進 用 員 額 數
本年度增減(-)數

本 年 度 最 高

可 進 用 員 額 數
說      明

專任人員        -        -        -

聘用        -        -        -

約僱        -        -        -

兼任人員 17        - 17

　管理會委員 17        - 17

　顧問人員        -        -        -

總　　　　計 17        - 17

              中華民國103年度

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員工人數彙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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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及

卹償金

年終

獎金

考績

獎金
其他 退休金

分擔保

險  費

體育活

動  費
其他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72 -  -   -   -   -   -    -    -    -   72 -  72

管理會委員 72 -  -   -   -   -   -    -    -    -   72 -  72

顧問人員 -  -  -   -   -   -   -    -    -    -   -    -  -    

聘僱人員 -  -  -   -   -   -   -    -    -    -   -    -  -    

合    計 72 -  -   -   -   -   -    -    -    -   72 -  72

聘僱

人員

薪資

超時

工作

報酬

中華民國103年度

用人費用彙計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經  濟  部

兼任

人員

用人

費用

總  計合  計

福利費獎       金

科          目

正式

員額

薪資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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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44 72 用人費用 72 -              72

44 72 　正式員額薪資 72 -              72

143,174 152,003 服務費用 130,127 129,733 394

-       50 　郵電費 -        -              -              

590 200 　旅運費 462 262            200

38 50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50 -              50

5 3 　一般服務費 3 -              3

142,541 151,700 　專業服務費 129,612 129,471 141

10 20 材料及用品費 20 -              20

10 20 　用品消耗 20 -              20

449,184 442,115

 會費、捐助、補助、分

攤、照護、救濟與交流活

動費

321,262 321,262 -              

449,184 442,115    捐助、補助與獎助 321,262 321,262 -              

-       -         補貼(償)、獎勵與慰問 -        -              -              

20,467 -      其他 -        -              -              

20,467 -        其他支出 -        -              -              

612,879 594,210 總　　　　    　計 451,481 450,995 486

科　　　　　　目
上年度

預算數 合　　計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地方產業發展計畫

             中華民國103年度

經  濟  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各項費用彙計表

前年度

決算數 一般行政管理計畫



 
 
 

附  錄 



經濟部 

地方產業發展基金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及附帶決議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2年度 
 

 

決 議 及 附 帶 決 議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案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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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會計人員：詹孜孜 

基 金 主 持 人 ： 鄧 振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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